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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的改革探析
陈子怡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5）

【摘　要】随着我国税费制度的改革，在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税费计算与申报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税费

计算与申报》课程在教学改革中应当突出课程性质，以实践应用为出发点打造具有鲜明亮点的课程内容。本文

主要分析了《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性质、特色与教学任务，对于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

出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入手，实现对课程改革的探析，希望更好服务于我国会计人

才培养。

【关键词】税费计算；申报；改革；教学

前言

为了更好促进企业发展，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纳税，

在会计人才培养中，《税费计算与申报》成为一门基

础性课程。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现有教学课程

理论知识比重较大，在教学方式上也无法适应现代税

费计算与申报需求。在课程改革中，应当充分利用虚

拟仿真软件，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以项目任务与岗

位职责为出发点展开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

水平，在进入工作岗位后更好服务于企业税费计算与

申报工作。

1《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性质、课程特色与教学

任务

《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是高职财经类大数据与

会计专业必修课程，是以企业纳税申报相关工作岗位

工作任务为依据设置的专业核心课程。随着我国税法

的不断改革，在财务工作中，需要会计学会财务处理，

对于企业纳税申报与计算有清晰了解，是会计岗位的

基础工作内容。当前，企业根据需要会设置专门的会

计岗位，运用专业税收知识与财务知识处理税费问题。

随着我国税收走向信息化、智能化、数据化，税务机

关以“金税系统”等税款征收管理系统全面实现线上

办税报税缴税，因此对财会岗位工作者的线上涉税操

作处理技能提出更高要求。

1.1《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性质

作为会计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之一，《税费计

算与申报》培养学生学会处理企业纳税申报相关事项

能力，使学生在了解我国企业税收主要种类与流程的

同时，合法依规进行税务申报。当前，在我国企业税

费科目中，主要包括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

财务税类、行为目的税类五大类 11 个税种，学生还需

要掌握税务登记、税费计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等

相关知识，该课程是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一

门课程，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在教学中，

教师要认识到课程的主要应用对象，以实际工作岗位

需求为出发点，对现有课程知识内容持续优化，改变

单一的学习场景，而是以企业税费申报为出发点展开

教学。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税费申报与计

算中的典型案例指导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真实再现企

业会计在税费计算与申报中的流程，从而使学生在进

入工作岗位后快速适应，满足对会计人才的培养需求。

1.2《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特色

《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中涉及到大量税收知识

点，而计算过程又较为繁琐，采用图表的方式可以清

晰展现税费的计算过程，各种不同税费种类与费率能

够一一对比，有利于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增加学习

兴趣。相比枯燥的理论文字内容，图表在信息含量及

理解难度上更有优势。由于该课程实践性强，因此在

教材内容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列举了不同情况下企

业税费的计算方式与申报明细，与实际财务税费申报

相接轨，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以企业办税员的

身份完成工作内容，实现了学以致用。在具体教学中，

改变以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以任务为核心，

采用任务驱动的模式展开教学，同时注重现代化教学

工具的运用，采用多媒体等教学设备，使课程内容形

式多种多样，改变《税费计算与申报》枯燥乏味的固

有印象。

1.3《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任务

该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学会税费计算、税费申

报的基本技能，能够在该岗位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服务于企业税费申报工作。在该岗位上，能够发现企

业税费计算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充分利用国家

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依规为企业进行税费申

报与计算。通过该门课程，让学生熟悉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主要法律

法规内容，熟悉纳税工作流程，会根据企业经济业务

确定其纳税义务及所涉及的税种、税目、税率和计税

依据。对于企业要能够准确计算企业当期应纳税额，

会填写纳税申报表，能根据税法规定选择纳税地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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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办理纳税手续，能用各种资源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

理，学习最新的税法，掌握最新的税费申报流程内容。

2《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理念与方法滞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等教学设备投入应

用，在教学模式上，结合网络教学等，诞生了翻转课堂、

慕课、在线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目前，在《税费计

算与申报》课程教学中，教师仍然沿用传统教学方法，

没有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对于新的教学设备应用不足，

导致课程改革进展缓慢，无法充分实现教育信息化。

在教学理念上，教师采用课堂教学时忽视了理论联系

实践，而是将大量理论知识在课堂教学中得以体现，

而实践应用则采用课后习题的方式锻炼学生的税费计

算与申报掌握情况，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机的情况导

致学生学习效果较差。一些教师缺乏实际税费申报经

验，对于税费计算与申报照本宣科，涉及到实践应用

环节，无法帮助学生厘清其中的关键知识点，学生只

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应用。考虑到《税费计算与申报》

课程改革的实际需求，教师应当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

理念与方法，通过自我学习与培养，提高自身执教水平。

2.2 对于实践内容重视不足

《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就是加

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在走入工作岗位

后快速适应工作内容，实现教育专业化。由于受限于

教学观念及现有教学资源的影响，部分院校对于学生

的实践内容重视不足。目前，部分软件企业开发出了

相关税务计算与申报虚拟仿真平台，学生可以利用该

专业软件模拟实际税费计算与申报内容，提高自身的

实践水平，部分高校没有专门投入费用采购相关软件，

导致学生无法利用该虚拟仿真平台实践教学。

2.3 学生缺少自主学习能力

《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中的知识随着税费改革

会产生变化，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

能够在日后工作中根据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及时关

注政府税务信息与申报流程改革。部分学生缺乏自主

学习意识，认为现有的税费计算与申报知识可以满足

岗位要求，不能及时关注国家税费改革，特别是针对

小微企业及特殊行业出台的税费减免政策，需要企业

提供相关文件才能获得税收减免。在税费申报流程上，

各地税务部门会有细微差别，而这些需要学生自己查

阅资料或者咨询当地税务机关才能获得准确信息，这

些都是在教学过程中无法体现的。

3《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改革措施

3.1 项目任务教学模式运用

在完成《税费计算与申报》基础教学内容后，为

了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企业报税员岗位

的认识，以专业知识与企业需求为出发点，对课程内

容进行重新整合，以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将教学内

容划分为一个个实践项目，学生在完成项目任务的过

程中，将“学、做、练、思”凝聚到一个项目中，一

边学习理论知识，将《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中的内

容运用到教学项目中，一边思考运用心得的经验，反

思其中的不足之处。通过项目任务教学制，学生将理

论教学与实践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每个项目任务的内

容不同，但是核心知识点围绕《税费计算与申报》课

程展开，学生在完成项目过程中可以将每个税种的计

算与申报流程体验，各学习情境之间保持内容变化而

过程不变。

3.2 学习内容以岗位需求展开

在《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改革中，应当紧紧围

绕岗位需求展开教学。要以企业纳税员岗位的工作职

责来引导学生逐步学习税费计算与申报流程，引导学

生由基础理论知识向实际申报工作延伸。要改变理论

知识与实践需求相脱节的问题，在学习内容中选择能

够与岗位需求相一致的内容。加强学生职业素养的培

养，重视学生对《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的认识。学

校应当与企业积极合作，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与虚拟

仿真软件系统，让学生体验到纳税员岗位的职责。

3.3 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混合式教学为代表，打

破传统教学固有的学习模式，而是让学生在课前利用

在线教学平台提前对学习内容与教学任务有直观了解，

学生带着疑问去学习，更有利于教学效果。对于大部

分学生来说，混合式教学难点在于需要对课程知识点

有所掌握，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课程内容的核心。

总结

《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改革应当从培养现代化

纳税员出发，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与自主学习能

力。随着我国税法改革，在税费计算与流程等方面都

会根据需要不断调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学会将

理论知识转换为实践能力，这样才能在日后工作中得

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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